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暨團體表揚評選實施計畫    
[bookmark: _GoBack]108年10月9日新北教國字第1081887343號函
一、依據：
(一)新北市108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本土語言教學計畫。
(二)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二、目的：
(一)表揚並答謝長期深耕服務於本市之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二)鼓勵更多具本土語言熱忱及專業人士投入本市之本土語言教學。
(三)帶動參與本土語言能力認證之風氣及教學競賽之終身學習風潮。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四、承辦單位：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
五、評選對象：
    (一)個人組:
1. 連續擔任本土語教學3年以上之現職教師(含代理教師)。
2. 連續10年服務於本市各級學校之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二)團體組: 各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有案之團體。
六、評審方式：
邀請專家、學者、有關機關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選。
七、錄取名額：
(一)個人組錄取名額以10名為原則;團體組每組錄取5名為限。
(二)個人組當年度推薦件數若超過50件時，每增加10件，得增加1名(以增加5名為上限)。
八、表揚方式及日期：
(一)頒發獎狀及獎品(個人:禮券1000元;團體:禮券5000元整)表揚，以資鼓勵。
(二)於本市本土語言聯合頒獎典禮(暫定  年  月  日)舉行為原則。
九、評選標準： 
    (一)個人組:
1. 現職教師：服務於本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含高中國中部）且連續擔任本土語教學3年（含）以上，服務優良，最近5年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者。連續3年(含)以上之服務總年數及節數，提供評選委員參考，以累計多寡為優先順序
2. 未跨縣市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本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含高中國中部）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聘任辦法」所聘任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於本市連續擔任本土語言教學滿10年
  （含）以上服務優良且最近5年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者。
  連續10年(含)以上之服務總年數及節數，提供評選委員參考，以累計多寡為優先
  順序。
3. 考量專業資源共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跨其他縣市服務者：
需每學期至少擔任本市教學支援工作1節課(含)以上，每學年2節課(含)以上方予採計年資。滿10年（含）以上服務優良且最近5年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者。連續10年(含)以上之服務總年數及節數，提供評選委員參考，以累計多寡為優先順序。
4. 參賽及指導本市辦理之語文競賽之本土語言項目，含演說、朗讀、字音字形優良得獎表現，請依積分表填寫，並請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及相關資料供參。
5. 參賽及指導本市辦理之各項相關本土語言競賽項目，含逐家來講咱的話、話劇、創意繪本、文學創作、詩詞吟唱……等優良得獎表現，請依積分表填寫，並請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及相關資料供參。
6. 參加教育部閩（客）語或原民語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通過級別證明。多次參與者，只能擇一。
7. 個人組需檢附參與本市辦理之本土語言現職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增能研習等相關證明者。
8. 個人相關著作及出版品，請提供證明供評選委員參考。
（二）團體組:具有下列事蹟之一，富本土文化(閩客原)積極教育與民族文化推展意義，有顯著績效
      及深遠影響之團體，均得予以推薦表揚：
1. 學校教育層面：
（1） 從事本土(閩客原)教育行政及教學實務工作或教育學術研究，提升教育品質。
（2） 從事本土語言推廣教育或終身教育推廣服務事宜，落實終身學習之發展。
（3） 推廣本市本土相關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等著有功績者。
2. 家庭教育層面：
(1) 培訓本土(閩客原)家庭教育專業人才及志願工作人員，具有顯著成效者。
(2) 推展從事本土(閩客原)家庭教育活動，並對本土民族家庭教育有具體貢獻者。
(3) 捐助財物辦理或結合社會資源推動本土(閩客原)民族家庭教育，有具體貢獻者。
(4) 研發各類本土(閩客原)家庭教育課程或培訓教材事項，豐富本土民族家庭教育素材，提昇民族家庭教育品質。
(5) 從事各項本土(閩客原)家庭教育研究、調查或出版專著事項者。
3. 社會及文化教育層面：
(1) 推廣本土(閩客原)社區教育，參與社會服務活動，促進永續地區發展。
(2) 推行本土(閩客原)精神教育，發揚民族文化，促進社會族群共榮和諧。
(3) 從事本土(閩客原)藝術教育、推廣及傳承工作，振奮人心，改革社會風氣。
(4) 捐資從事本土(閩客原)社會教育，如捐獻文教活動基金，成立或充實圖書館、博物館或其他社教設施等。
(5) 推展從事本土(閩客原)視聽教育，宣導本土民族社會與教育資訊，發揮教育功能，淨化社會風氣。
(6) 從事本土(閩客原)社會特殊教育，協助本土民族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並促進本土(閩客原)民族身心障礙者自立自強。
十、推薦注意事項： 
(一)請填寫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評選推薦表，並據實填報評選積分表(含結書) 併同推薦資料寄交承辦單位。
     1.本土語個人組-閩語(附件1)
     2.本土語個人組-客語(附件2)。
     3.本土語個人組-原民語(附件3)。
     4.團體組(附件4)。
(二)教師個人之服務證明應由原聘任學校開具，推薦單位應本審慎客觀原則，深入查證、評析推薦事實。若經表揚後查與服務事實不符，本府將追回獎項。
(三)受推薦人員應填具切結書（附件3）。 
(四)推薦表之內容，依事蹟發生先後，詳實敘明，以利評審。
(五)推薦單位繳交之資料，不予退還。
(六)凡參加過新北市本土語言現職教師暨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績優表揚評選之獲獎教師，自獲獎日起3年內不能再參加評選。
十一、推薦單位應詳填推薦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寄交承辦單位。
十二、寄件注意事項：
(一)起迄日期：即日起至108年11月4日（星期一）下午4:00止，逾時概不受理(郵寄者以郵戳為憑，親送者須於截止日下午四時前送達丹鳳國小輔導處陳主任收)。
(二)收件地點：郵件務必以掛號寄出，並於信封上註明參加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評選」並請註明推薦語別。推薦資料請寄：「24260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七段437號丹鳳國小輔導處陳主任收」。

十三、經費概算：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附件4)。

十四、本計畫陳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績優表揚評選推薦表附件1閩南語

--閩南語現職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閩南語表件一)
	編號：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績優表揚評選推薦表

	被 推 薦 個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分證字號
	學      歷

	
	
	
	年  月  日
	
	

	
	請貼最近六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目前服務學校
	聯    絡    方    式
	承      辦      人

	
	
	
	電話：公：（ ）
宅：（ ）
手機：
E-mail：
地址：□□□□□

	姓名：
電話：（ ）
手機：
傳真：（ ）
E-mail：

	本土語言現職教師暨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績優簡介
	600字以內之短文，並附標題，簡介被推薦者之顯著事蹟及貢獻。

	推薦單位
	（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

	附註
	一、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並填妥相關基本資料（證明文書、圖片及活動照片），如不齊全者，不予受理。
二、得獎名單於公告前，概不受理查詢。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績優表揚評選積分審查表
--閩南語現職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適用 (閩南語表件二)
 
 說明:1.請申請人自行提供佐證資料，以利積分計算。
2.其他積分認定及採計請檢附相關證明以備審查，未提供者不予採計。
	序號
	積   分   類   別
	計 算 方 式
	項目
	自填積分
	核定積分

	1
	於本市服務年資(_____年至_____年)
	每滿一年1分
	共_____年
	
	

	2
	近兩年之每週服務節數
	滿20節4分
滿15節3分
滿10節2分
滿 5節1分
	去年____分
當年____分
共______分
	
	

	3
	參加本市或全國語文競賽個人參賽得獎(本項積分獎狀不得與第4項重複計分)
	不分名次每張獎狀1分
	共_____張
	
	

	4
	指導本市或全國語文競賽得獎(本項積分獎狀不得與第3項重複計分)
	不分名次每張指導證明1分
	共_____張
	
	

	5
	參加本市或全國其他本土語言相關競賽項目得獎
	不分名次每張獎狀1分
	共_____張
	
	

	6
	指導本市或全國其他本土語言相關競賽項目得獎
	不分名次每張指導證明1分
	共_____張
	
	

	7
	通過教育部辦理之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專業級3分
高  級2分
中高級1分
	通過_____級
	
	

	8
	參加本土語言教學現職教師相關增能研習(採計3年內)
	36小時為1分
	共_____分
	
	

	9
	參加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相關增能研習(採計3年內)
	36小時為1分
	共_____分
	
	

	10
	發表於主管教育機關出版之相關著作及出版品(不得與第5、6之項目重複)
	(1) 個人發表每篇2分
(2) 團體發表毎篇1分
(3) 單册個人發表毎册5分
(4) 單册團體發表毎册2分
	共_____分
	
	

	       積分總計(總分由評審委員認定核可)
	
	

	年  月  日
	填表者簽名
	(組長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年  月  日
	評審委員1簽名
	評審委員2簽名
	評審委員3簽名
	



切 結 書  閩南語表件三

本人 _____________ 服務於新北市____________學校         
最近五年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
如有以上情事，經查證屬實，無條件取消「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表揚評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新北市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績優表揚評選推薦表附件2客語

--客家語現職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客語表件一)
	編號：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績優表揚評選推薦表

	被 推 薦 個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分證字號
	學      歷

	
	
	
	年  月  日
	
	

	
	請貼最近六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目前服務學校
	聯    絡    方    式
	承      辦      人

	
	
	
	電話：公：（ ）
宅：（ ）
手機：
E-mail：
地址：□□□□□

	姓名：
電話：（ ）
手機：
傳真：（ ）
E-mail：

	本土語言現職教師暨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績優簡介
	600字以內之短文，並附標題，簡介被推薦者之顯著事蹟及貢獻。

	推薦單位
	（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

	附註
	一、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並填妥相關基本資料（證明文書、圖片及活動照片），如不齊全者，不予受理。
二、得獎名單於公告前，概不受理查詢。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績優表揚評選積分表
--客家語現職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客語表件二)
 
 說明:1.請申請人自行提供佐證資料，以利積分計算。
2.其他積分認定及採計請檢附相關證明以備審查，未提供者不予採計。
	序號
	積   分   類   別
	計 算 方 式
	項目
	自填積分
	核定積分

	1
	於本市服務年資(_____年至_____年)
	每滿一年1分
	共_____年
	
	

	2
	近兩年之每週服務節數
	滿20節4分
滿15節3分
滿10節2分
滿 5節1分
	去年____分
當年____分
共______分
	
	

	3
	參加本市或全國語文競賽個人參賽得獎(本項積分獎狀不得與第4項重複計分)
	不分名次每張獎狀1分
	共_____張
	
	

	4
	指導本市或全國語文競賽得獎(本項積分獎狀不得與第3項重複計分)
	不分名次每張指導證明1分
	共_____張
	
	

	5
	參加本市或全國其他本土語言相關競賽項目得獎
	不分名次每張獎狀1分
	共_____張
	
	

	6
	指導本市或全國其他本土語言相關競賽項目得獎
	不分名次每張指導證明1分
	共_____張
	
	

	7
	通過客委會辦理之客家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中高級3分
	通過_____級
	
	

	8
	參加本土語言教學現職教師相關增能研習(採計3年內)
	36小時為1分
	共_____分
	
	

	9
	參加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相關增能研習(採計3年內)
	36小時為1分
	共_____分
	
	

	10
	發表於主管教育機關出版之相關著作及出版品(不得與第5、6之項目重複)
	(5) 個人發表每篇2分
(6) 團體發表毎篇1分
(7) 單册個人發表毎册5分
(8) 單册團體發表毎册2分
	共_____分
	
	

	       積分總計(總分由評審委員認定核可)
	
	

	年  月  日
	填表者簽名
	(組長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年  月  日
	評審委員1簽名
	評審委員2簽名
	評審委員3簽名
	





切 結 書  客語表件三

本人 _____________ 服務於新北市____________學校         
最近五年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
如有以上情事，經查證屬實，無條件取消「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表揚評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新北市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績優表揚評選推薦表附件3原民語

--原民語現職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原民語表件一)
	編號：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績優表揚評選推薦表

	被 推 薦 個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身分證字號
	學      歷

	
	
	
	年  月  日
	
	

	
	請貼最近六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目前服務學校
	聯    絡    方    式
	承      辦      人

	
	
	
	電話：公：（ ）
宅：（ ）
手機：
E-mail：
地址：□□□□□

	姓名：
電話：（ ）
手機：
傳真：（ ）
E-mail：

	本土語言現職教師暨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績優簡介
	600字以內之短文，並附標題，簡介被推薦者之顯著事蹟及貢獻。

	推薦單位
	（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

	附註
	一、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並填妥相關基本資料（證明文書、圖片及活動照片），如不齊全者，不予受理。
二、得獎名單於公告前，概不受理查詢。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績優表揚評選積分表
原民語現職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原民語表件二)
說明:1.請申請人自行提供佐證資料，以利積分計算。
2.其他積分認定及採計請檢附相關證明以備審查，未提供者不予採計。
	序號
	積   分   類   別
	計 算 方 式
	項目
	自填積分
	核定積分

	1
	於本市服務年資(_____年至_____年)
	每滿一年1分
	共_____年
	
	

	2
	近兩年之每週服務節數
	滿20節4分
滿15節3分
滿10節2分
滿 5節1分
	去年____分
當年____分
共______分
	
	

	3
	參加本市或全國語文競賽個人參賽得獎(本項積分獎狀不得與第4項重複計分)
	不分名次每張獎狀1分
	共_____張
	
	

	4
	指導本市或全國語文競賽得獎(本項積分獎狀不得與第3項重複計分)
	不分名次每張指導證明1分
	共_____張
	
	

	5
	參加本市或全國其他本土語言相關競賽項目得獎
	不分名次每張獎狀1分
	共_____張
	
	

	6
	指導本市或全國其他本土語言相關競賽項目得獎
	不分名次每張指導證明1分
	共_____張
	
	

	7
	通過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考試
	薪傳級 3分
高  級 2分
	通過_____級
	
	

	8
	參加本土語言教學現職教師相關增能研習(採計3年內)
	36小時為1分
	共_____分
	
	

	9
	參加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相關增能研習(採計3年內)
	36小時為1分
	共_____分
	
	

	10
	發表於主管教育機關出版之相關著作及出版品(不得與第5、6之項目重複)
	(1)個人發表每
    篇2分
(2)團體發表毎
   篇1分
(3)單册個人發
   表毎册5分
(4)單册團體發
   表毎册2分
	共_____分
	
	

	       積分總計(總分由評審委員認定核可)
	
	

	年  月  日
	填表者簽名
	(組長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年  月  日
	評審委員1簽名
	評審委員2簽名
	評審委員3簽名
	


切 結 書   原民語表件三

本人 _____________ 服務於新北市____________學校         
最近五年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
如有以上情事，經查證屬實，無條件取消「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人員表揚表揚評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新北市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團體表揚績優表揚評選推薦表

	
	名稱
	核准日期文號
	負責人
	通訊地址
及聯絡電話
	承辦人

	
	
	
	姓名：

職稱：
	地址：□□□□□
電話：（ ）
手機：
傳真：（ ）
E-mail：
	姓名：
電話：（ ）
手機：
傳真：（ ）
E-mail：

	顯著事蹟
	（以最近3年內之重要事蹟為主，依事蹟發生先後，詳實敘明）

	證明文件
	

	推薦意見
	一、符合本計畫第二項第(     )第（          ）款。
二、□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其他 （     ）
（請於適當空格□內打ˇ）
三、評語：


	推薦單位
	（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

	附註
	1. 請檢附被推薦團體之立案證書或登記證書影本。
1. 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並填妥相關基本資料，如有不齊全者，當退回不予受理。
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2696。


附件4團體

新北市108年度本土語文績優團體表揚評選推薦表
